








关于举办“楚风杯”第十五届大学生书画大赛
暨第三十四届全国大学生樱花笔会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团委学校部、学联秘书处，各大专院校团委、学生会（研究生会）、省直机关团工委：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宣传团的十八大精神，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化基因，深化我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广工程”，以优秀的书画作品影响和引导青年学生，增强大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自信和认同，以崭新风貌喜迎“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共青团湖北省委、湖北省学生联合会、武汉大学决定联合举办第十五届“楚风杯”大学生书画大赛暨第三十四届全国大学生樱花笔会。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共青团湖北省委员会
　　　　 　　 湖北省学生联合会
武汉大学
　　指导单位：湖北省书法家协会
　　承办单位：共青团武汉大学委员会
二、活动主题
翰墨书国梦，丹青绘华风
三、参赛对象
面向全省各高校在校学生（含本专科生、研究生及留学生），同时邀请省外高校在校学生参赛。
四、参赛要求
（一）作品主题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反映时代风貌，展示当代高校大学生风采。
（二）作品类型
书法：软笔、硬笔、篆刻等
绘画：中国画、水粉、水彩、素描、油画、刀画等
（三）作品规格
1.书法类作品
毛笔书法投寄作品原件，竖式作品，尺寸为6尺整张以内（高度不超过180 cm，宽度不超过97 cm）。
小字作品尺寸为4尺整纸以内。
手卷作品尺寸高度不超过35cm，长度不超过248cm。
册页作品尺寸高宽不超过40cm，页数不超过12页，不符合尺寸要求者不予评选。（手卷、册页作品入围决赛数量原则上不超过总入围数量的5%。）
硬笔类作品长宽不限。
2.绘画类作品规格不限，提倡竖幅作品。
3.请使用专业书画用纸，避免使用易折断、易破损的纸张类材料。所有参赛作品不提倡使用玻璃制框，书法类作品须另附释文。
（四）作品内容
书法、绘画作品内容要求思想健康，积极向上。
书法作品：古今诗词、楹联、文、赋等（须标出原作者及篇名，另附作品释文），提倡自行创作诗词联赋。书写古代诗文者，应注意使用权威版本，要保持内容的相对连贯、完整，不可繁简字混用。
绘画作品题材不限。
（五）其他要求
1.作品创作日期须为2018年9月1日以后。
2.湖北省内外高校学生均可投稿，投稿一律使用真名。
五、时间安排
[bookmark: _GoBack]1月2日至3月7日    参赛报名
2月16日至3月7日   作品征集（作品邮寄及收件）
　　3月10日至3月13日  作品初审
　　3月14日至3月15日  公布决赛入围名单
　　4月初                决赛（现场创作和作品展览）
　　六、报名投稿方式
（一）原则上以学校为单位进行投稿，步骤如下：
1.参赛者填写投稿信息表（见附件1，电子版、纸质版），同作品照片文件（电子版，以作者姓名命名）一起交至所在学校的总负责人；
2.参赛学校的总负责人收集并汇总本校所有参赛者的投稿信息表后，填写投稿作品信息汇总表（见附件2，以学校名称命名）；
3.参赛学校的总负责人将投稿作品信息汇总表、所有作品的投稿信息表和所有作品的照片一并发送至大赛组委会办公室邮箱；
4.参赛学校的总负责人将投稿信息表与投稿信息汇总表（均纸质版），连同作品一并邮寄。邮寄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武汉大学工学部六舍武汉大学学生社团指导中心办公室，收件人见通知末武汉大学团委联系人。
（二）以个人为单位进行投稿
参赛者填写投稿信息表、投稿作品信息汇总表（以学校名称命名），同电子版作品照片文件发送至大赛组委会办公室邮箱，将投稿信息表与投稿信息汇总表（纸质版），连同作品一并邮寄（邮寄地址同上）。
　　（三）每人每类作品投稿数量不超过3幅。作品一次性寄出，不接受二次投稿。
　　（四）作品须为原件，照片、印刷品、复印件等无效。
（五）请在邮件上注明“‘楚风杯’书画大赛暨樱花笔会”字样。若未将详细信息与作品一起邮寄，则作品视为无效。
（六）报名投稿截止日期为3月7日，以当地邮戳为准，拒收逾期投稿作品。
（七）所有邮寄作品将作为投稿人的初赛作品。
　　七、奖项设置
专家评审委员会将以初赛成绩为依据、根据选手意愿（决赛现场能否到场）确定创作组和展览组决赛名单。
本次书画大赛专家评审委员会将在决赛现场分别对创作组和展览组进行奖项评选，并颁发获奖证书。
拟设：
（一）创作组
软笔类一等奖3名、二等奖7名、三等奖11名、优秀奖若干；
硬笔类（含篆刻）一等奖3名、二等奖7名、三等奖11名、优秀奖若干；
绘画类一等奖3名、二等奖7名、三等奖11名、优秀奖若干。
（二）展览组
软笔类一等奖3名、二等奖7名、三等奖11名、优秀奖若干；
硬笔类（含篆刻）一等奖3名、二等奖7名、三等奖11名、优秀奖若干；
绘画类一等奖3名、二等奖7名、三等奖11名、优秀奖若干。
奖项最终设置将根据作品入围数量及质量做相应调整。
八、退稿方式
1.申请时间：决赛结束当天（不含）起算一周内，逾期不候。征稿期间不办理退稿。
　　2.退稿方式：自取或邮寄。
　　3.申请方式：以学校为单位填写退稿信息汇总表（见附件3）后将电子版文件发送至大赛组委会邮箱。
　　4.详细退稿说明见附件4。
九、其它事项和说明
　　1.对代笔和抄袭的实名举报长期有效。凡是发现或被举报作者代笔等问题，经大赛组委会审核并证实的，视情节轻重，依据有关规定进行处理。投诉材料可直接联系团省委学校部或武汉大学团委联系人。
　　2.所有来稿必须符合本通知要求，凡投稿者视为认同并遵守本通知各项要求。
　　3.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大赛组委会所有。大赛组委会拥有将来稿作品发布、展览、编辑、出版的权利。
　　十、有关要求
　　各高校团学组织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广泛发动，充分利用新媒体加强宣传，吸引更多大学生参加本次大赛，加强对大学生书画爱好者的培养，努力营造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促进校园文化建设和大学生成长发展。
有关本次活动的其他事宜，请联系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团省委学校部
　　联 系 人：胡志勇   邵鲁凌
联系电话：027-87235272
电子邮箱：tswxxb05@163.com

　　武汉大学团委（大赛组委会办公室）
联 系 人：韩  琦  027-68775653
袁志伟  18397013726（收件人）
　　          黄靖康  15927685887（收件人）
电子邮箱：yinghuabihui2019@163.com
QQ交流群：965196517

附件：1.“楚风杯”第十五届大学生书画大赛暨第三十四届
全国大学生樱花笔会投稿信息表
2.“楚风杯”第十五届大学生书画大赛暨第三十四届全国大学生樱花笔会投稿信息汇总表
3．“楚风杯”第十五届大学生书画大赛暨第三十四届全国大学生樱花笔会退稿信息汇总表
4.“楚风杯”第十五届大学生书画大赛暨第三十四届全国大学生樱花笔会退稿说明


     共青团湖北省委学校部       湖北省学联秘书处       
2019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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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楚风杯”第十五届大学生书画大赛暨第三十四届全国
大学生樱花笔会投稿信息表
学校（全称）：
	作者姓名
	
	年级
	

	联系电话
	
	QQ
	

	通讯地址
	

	作品类型
	
	作品名称
	

	释 文：










	备注：
1.    1.作者姓名务必为真实姓名；
2.    2.联系电话必填，通讯地址务必详细；
3.    3.作品类型在“软笔”、“绘画”和“硬笔（含篆刻）”中选择；
4.    4.书法及篆刻作品须附释文；
5.    5.若投稿多幅作品，每幅作品均须单独附此表；
6.    6.务必将此表打印后与投稿作品一并寄送；
7.    7.务必将此表填写后发送至大赛组委会办公室邮箱（见征稿通知）。




附件2
“楚风杯”第十五届大学生书画大赛暨第三十四届全国
大学生樱花笔会投稿信息汇总表
学校（全称）：
	负责人
	姓名
	　
	联系电话
	　

	
	E-mail
	　
	QQ
	　

	
	通讯地址
	　

	作者姓名
	联系电话
	QQ
	作品类型
	作品名称

	
	
	
	
	

	
	
	
	
	

	
	
	
	
	

	
	
	
	
	

	
	
	
	
	

	
	
	
	
	

	
	
	
	
	

	
	
	
	
	

	
	
	
	
	

	
	
	
	
	

	
	
	
	
	

	
	
	
	
	

	
	
	
	
	

	备注：

	1.作者姓名务必为真实姓名；
2.联系电话必填，通讯地址务必详细；
3.若以个人投稿，则负责人一栏填写个人信息；
4.作品类型在“软笔”、“绘画”和“硬笔（含篆刻）”中选择；
5.务必将此表打印后与投稿作品一并寄送；
6.务必将此表填写后发送至大赛组委会办公室邮箱（见征稿通知）。

	

	

	

	


附件3
“楚风杯”第十五届大学生书画大赛暨第三十四届全国
大学生樱花笔会退稿信息汇总表
学校（全称）：
	退稿方式
	□自取          □邮寄

	负责人
	姓名
	
	联系电话
	

	
	E-mail
	
	QQ
	

	
	通讯地址
	

	作者姓名
	联系电话
	装裱方式
	作品类型
	作品名称

	
	
	
	
	

	
	
	
	
	

	
	
	
	
	

	
	
	
	
	

	
	
	
	
	

	
	
	
	
	

	
	
	
	
	

	
	
	
	
	

	
	
	
	
	

	
	
	
	
	

	
	
	
	
	

	
	
	
	
	

	备注：
1.作者姓名务必为真实姓名；
2.负责人为自取取件人或邮寄收件人；
3.联系电话必填，通讯地址务必详细；
4.装裱方式在“框裱”和“卷轴”中选择；
5.作品类型在“软笔”、“绘画”和“硬笔（含篆刻）”中选择；
6.务必将此表填写后发送至大赛组委会办公室邮箱（见征稿通知）。


附件4
“楚风杯”第十五届大学生书画大赛暨
第三十四届全国大学生樱花笔会退稿说明

一、退稿范围
已装裱初赛作品
二、申请时间
自决赛当天（不含）起一周内（逾期申请无效）
三、申请流程
1.以学校为单位将所有需退稿作品整理汇总并填写《退稿信息汇总表》，同负责人姓名、联系方式、作品照片和地址一并发送至大赛组委会邮箱，邮件名称“退稿申请+自取（或邮寄）+学校”。
2.如需自取，请自行与“第三十四届樱花笔会”群管理员联系，说明学校、联系人、自取时间，协商具体的退还事项。自取时间为退稿申请截止后开始，一周后停止自取，逾期恕不受理。
3. 大赛组委会寄出作品后将第一时间告知快递单号，方便查询。
4.邮费由退稿申请人承担。
四、注意事项
1.对于在寄送过程中发生的作品损坏，大赛组委会概不负责。
2.因为作品数量庞大，难免发生少部分作品丢失或者错寄的情况，请退稿申请人收到快递之后第一时间检查作品数量以及是否夹带非本校作品。如出现任何问题，请及时通过邮件或短信方式联系组委会。
3.因作品规格过大等原因无法邮寄的，请自取。



